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70號

抗  告  人  活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村能  

代  理  人  陳守煌律師

            劉安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晏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

字第4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

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查相對

人聲請對抗告人即債務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民國114年7

月10日以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抗

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原法院業將抗告狀繕本送達相對人

（見本院卷第535頁），相對人已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陳述

意見在案（見本院卷第537至548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

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112年8月24日簽訂合建分售契

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

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如相對人未能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於

契約簽訂之日起180天內完成系爭土地與同段000、000、000

地號土地整合，依約應以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相對人之法定

代理人林晏弘僅取得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自應僅就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爭土地進行開發建設，惟林晏弘以自己名義於113年9月9日

向臺北市政府所提劃定更新地區提議函及所附提議劃定系爭

土地、同段000地號等2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檢討書，要與系爭

土地單獨建築約定不符，又相對人未按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

第4項約定，於簽約後180日內提出設計圖面供伊確認，亦未

依系爭合建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於簽約後60日內提出建材設

計表予伊備查，更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3項、第6條第1

項約定，未依約支付建築師之開發規劃建築等事項服務費，

自始未有系爭土地都更開發之相關規劃圖、設計圖、水土保

持規劃圖、鑽探報告等建築開發必備文件，伊於同年9月18

日委任律師發函催告相對人依約履行未果，嗣於同年11月29

日向相對人為解除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伊得依系爭合

建契約第16條第2項約定沒收相對人所交付合建保證金新臺

幣（下同）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更得向相對人

請求賠償違約損失，相對人對伊自無任何債權存在；另伊公

司資本額為5,345萬元，系爭土地經不動產估價師所估價之

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

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伊

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另伊向金融機

構借貸核屬經營商業常態，更未積欠其他債務，伊與相對人

協議轉貸或請相對人負擔部分利息，核屬雙方合作開發系爭

土地所為相關商業談判，目的為降低合作成本而屬商業往來

常情，伊係因相對人有上述違約情況而忍痛解除系爭合建契

約，非伊有財務狀況不佳情事，相對人就假扣押請求、假扣

押原因均未能釋明，原裁定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1,000萬元

後，得對伊所有財產於3,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自有

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之假扣押

聲請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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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

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

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

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

第807號裁判要旨參照）。而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

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除請求之數額外，

亦包括與已提起或將提起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相關

之具有一貫性事實（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參

照）。且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

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

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

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

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

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就債務人之

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

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

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且債務人亦無意清

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

人債權之滿足，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

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

字第9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562號裁定參照）。至於本案

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假扣押程序所得審究之事

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71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假扣押之請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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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人主張於112年8月24日與抗告人簽訂系爭合建契約，約

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系爭土地，已依約交付發票

人為相對人、發票日同年8月28日、票面金額3,000萬元、付

款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羅東分行、票據號碼FS0000000號

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抗告人作為系爭保證金，系

爭支票業經抗告人兌領，嗣相對人委請建築師、都更公司辦

理都市更新相關事務期間，抗告人不斷提出不符系爭合建契

約之無理要求，且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送件提出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抗告人更表示將向主管機關表示反對

該都更案，拒絕用印簽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又系爭

土地前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京城建經公司）名下，然信託之委託人為抗告人及京元國際

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京元國際公司），抗告人就系爭土地實

無單獨指示京城建經公司處分權限，然抗告人未曾告知上

情，且經相對人定期催告拒不履約，抗告人自始無履約意

願，僅為詐取履約保證金，相對人已解除系爭合建契約，得

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

之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保證金3,000萬元、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3,000萬元及賠償其餘相關損失，已起訴為一部

請求抗告人給付3,000萬元本息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系爭

合建契約（見原法院卷第15至24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

（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系爭支票（見原法院卷第33

頁）、票據提示查詢資料（見原法院卷第34頁）、轉帳明細

（見原法院卷第35頁）、台北○○郵局第000936號存證信函

（見原法院卷第39、40頁）、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見原

法院卷第41至61頁）、台北○○郵局第001680號、第001729

號、第001783號、第001876號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

（見原法院卷第63至86號）、民事起訴狀（見原法院卷第87

至99頁）為證，相對人所提上述證據，依一般社會通念，已

可使法院獲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事實大概為如此，且其

所主張事實足以導出其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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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張，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堪認相對人就其假扣押之

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縱有不足，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

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尚不能據此駁回其假扣押之

聲請。至於抗告人爭執相對人所主張違約情事，否認相對人

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權利，更主張因相對人違約

已沒收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等情，核屬本案訴訟之實體權

利爭執事項，非本件假扣押裁定程序所能審究，抗告人據此

否認相對人假扣押聲請，尚未有據。

　㈡就假扣押之原因而言：

　⑴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名下無財產，112年度、113年度所得僅

有銀行利息所得2,198元、2,715元而無其他所得，自95年4

月18日設立迄今，資本額5,345萬元應消耗殆盡，且系爭土

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已信託登記予京城建經公司，抗告

人於系爭土地信託登記塗銷前非所有人，系爭土地更已設定

權利人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擔保債權額為2億

3,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每月應

繳利息98萬元，系爭土地價值扣除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後所

剩無幾，況且抗告人另積欠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租公司）貸款1億5,000萬元等債務，抗告人現存之既有財

產，與假扣押債權相差懸殊，已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等情，已據相對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49、550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見本院卷第551頁）、113年度及112年度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見本院卷第553、555頁）、解約書（見本院卷

第557、55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

頁）以為釋明。

　⑵抗告人雖以其公司實收資本額5,345萬元，且系爭土地經估

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

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其所

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然公司資本

額與公司實際究有財產若干，及債權人就假扣押債權之請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將來有無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係屬二事，亦

難以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逕論公司之財產狀況，公司之營運及

償債能力，應視其整體資產而定，非僅以資本額為判斷依

據，抗告人名下確已無登記財產，且年度所得收入僅2,198

元、2,715元之情，既如上述，難謂其實收資本額等同於抗

告人之償債能力，而認抗告人尚有等同其實收資本額之資

產。再者，抗告人雖以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

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

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

債權之情，固提出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

為據（見本院卷第373至461頁），然不僅系爭估價報告已載

明估價目的係為「金融機構貸款」（見本院卷第383頁），

且所估價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

估標的依委託者提供危老重建核准函，含危老獎勵40%前提

下，其允建容積以168%進行土地價值評估，嗣後勘估標的開

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危老獎勵值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

有所不同」，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之估價條件為：

「勘估標的另依委託者提供興建計劃，其中含都市更新獎勵

50%、海砂屋獎勵30%及容積移轉40%之前提下，其允建容積

以264%之特定條件下進行勘估標的土地合理價格評估，另勘

估標的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容積率、量體規劃、建築層數、車

位數及銷售面積等，係依據委託者資料評估之，嗣後勘估標

的的獎勵值和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資料和基地規劃有所

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見本院卷第383、402

頁），是系爭估價報告所估系爭土地之正常價格3億7,929萬

8,700元、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係本於具備特定條

件所為估價，雖或可作為系爭土地順遂更新合建後未來價格

參考，然非必為實際價值依據；而相對人主張林晏弘係與抗

告人之實際負責人黃榮文就系爭合建契約事項為相關磋商，

有林晏弘與黃榮文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據（見原法院

卷第41至61頁、本院卷第471至531頁），黃榮文於Line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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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我出資兩億五千萬…」等語（見本院卷第500

頁）、「新買家給我的條件2.8億，另外房子蓋好之後分給

我50坪，對方一直催我簽約」（見原法院卷第42頁）、「我

申請建照規劃忙了三年多，讓我賺三千萬，算你三億一千

萬，合理嗎」（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語，可見抗告人買受

系爭土地價格約為2億5,000萬元，擬出售價格為3億1,000萬

元，相對人主張系爭土地市價約為2億5,000萬元至3億1,000

萬元間，自屬有據；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除應負擔系爭抵押

權所擔保借款債務本金1億6,800萬元外，尚積欠中租公司1

億5,000萬元等債務，則以抗告人與京元國際所簽訂解約

書，約定京元國際公司應代償抗告人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

萬元債務及其他債務等情，有借款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69

至372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頁）可據，上述債務合

計金額已達3億1,800萬元（計算式：1億6,800萬元＋1億5,0

00萬元＝3億1,800萬元），顯超逾系爭土地市價3億1,000萬

元，又兩造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後，抗告人更曾請相對人代償

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利息（見原法院卷第48、58頁），或請

相對人協助增加貸款金額（見原法院卷第48頁），甚或欲出

售系爭土地予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情，均有前述

Line對話紀錄可據，衡情抗告人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如非困

窘，應無要求相對人代償貸款利息等情節，再者，系爭抵押

權擔保債權屆清償期後迄未依約清償，係採延期清償方式之

情，則有增補契約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13頁），系爭抵押

權擔保債權隨時有屆期未清償而就系爭土地拍賣求償可能，

更見抗告人償債能力有所不足情狀，是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財

務狀況及所有土地資產價值已有不足以支應相關債務情形，

自有所據；況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業經信託

登記於京城建經公司名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對信託財

產不得強制執行規定，系爭土地未經塗銷信託登記回復為抗

告人所有前，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實有未能獲償可能；

由此可見，抗告人抗辯其所有資產尚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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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扣押債權云云，則未可採。　

　⑶準此，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均已提出釋明，已足使

法院產生薄弱心證，信其主張大致為正當，縱認其釋明有所

不足，抗告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足之，是相對人所為之假

扣押聲請，於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就抗告人之財產於

3,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裁定

酌定擔保准許之，即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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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70號
抗  告  人  活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村能  
代  理  人  陳守煌律師
            劉安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晏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查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即債務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以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原法院業將抗告狀繕本送達相對人（見本院卷第535頁），相對人已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陳述意見在案（見本院卷第537至548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112年8月24日簽訂合建分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相對人未能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於契約簽訂之日起180天內完成系爭土地與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整合，依約應以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林晏弘僅取得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自應僅就系爭土地進行開發建設，惟林晏弘以自己名義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所提劃定更新地區提議函及所附提議劃定系爭土地、同段000地號等2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檢討書，要與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約定不符，又相對人未按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4項約定，於簽約後180日內提出設計圖面供伊確認，亦未依系爭合建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於簽約後60日內提出建材設計表予伊備查，更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3項、第6條第1項約定，未依約支付建築師之開發規劃建築等事項服務費，自始未有系爭土地都更開發之相關規劃圖、設計圖、水土保持規劃圖、鑽探報告等建築開發必備文件，伊於同年9月18日委任律師發函催告相對人依約履行未果，嗣於同年11月29日向相對人為解除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伊得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2項約定沒收相對人所交付合建保證金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更得向相對人請求賠償違約損失，相對人對伊自無任何債權存在；另伊公司資本額為5,345萬元，系爭土地經不動產估價師所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伊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另伊向金融機構借貸核屬經營商業常態，更未積欠其他債務，伊與相對人協議轉貸或請相對人負擔部分利息，核屬雙方合作開發系爭土地所為相關商業談判，目的為降低合作成本而屬商業往來常情，伊係因相對人有上述違約情況而忍痛解除系爭合建契約，非伊有財務狀況不佳情事，相對人就假扣押請求、假扣押原因均未能釋明，原裁定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1,000萬元後，得對伊所有財產於3,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自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之假扣押聲請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判要旨參照）。而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除請求之數額外，亦包括與已提起或將提起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相關之具有一貫性事實（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參照）。且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且債務人亦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人債權之滿足，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562號裁定參照）。至於本案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假扣押程序所得審究之事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71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假扣押之請求而言：　　
　　相對人主張於112年8月24日與抗告人簽訂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系爭土地，已依約交付發票人為相對人、發票日同年8月28日、票面金額3,000萬元、付款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羅東分行、票據號碼FS0000000號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抗告人作為系爭保證金，系爭支票業經抗告人兌領，嗣相對人委請建築師、都更公司辦理都市更新相關事務期間，抗告人不斷提出不符系爭合建契約之無理要求，且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送件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抗告人更表示將向主管機關表示反對該都更案，拒絕用印簽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又系爭土地前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建經公司）名下，然信託之委託人為抗告人及京元國際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京元國際公司），抗告人就系爭土地實無單獨指示京城建經公司處分權限，然抗告人未曾告知上情，且經相對人定期催告拒不履約，抗告人自始無履約意願，僅為詐取履約保證金，相對人已解除系爭合建契約，得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保證金3,000萬元、給付懲罰性違約金3,000萬元及賠償其餘相關損失，已起訴為一部請求抗告人給付3,000萬元本息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系爭合建契約（見原法院卷第15至24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系爭支票（見原法院卷第33頁）、票據提示查詢資料（見原法院卷第34頁）、轉帳明細（見原法院卷第35頁）、台北○○郵局第000936號存證信函（見原法院卷第39、40頁）、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見原法院卷第41至61頁）、台北○○郵局第001680號、第001729號、第001783號、第001876號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法院卷第63至86號）、民事起訴狀（見原法院卷第87至99頁）為證，相對人所提上述證據，依一般社會通念，已可使法院獲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事實大概為如此，且其所主張事實足以導出其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之權利主張，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堪認相對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縱有不足，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尚不能據此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至於抗告人爭執相對人所主張違約情事，否認相對人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權利，更主張因相對人違約已沒收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等情，核屬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爭執事項，非本件假扣押裁定程序所能審究，抗告人據此否認相對人假扣押聲請，尚未有據。
　㈡就假扣押之原因而言：
　⑴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名下無財產，112年度、113年度所得僅有銀行利息所得2,198元、2,715元而無其他所得，自95年4月18日設立迄今，資本額5,345萬元應消耗殆盡，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已信託登記予京城建經公司，抗告人於系爭土地信託登記塗銷前非所有人，系爭土地更已設定權利人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擔保債權額為2億3,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每月應繳利息98萬元，系爭土地價值扣除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後所剩無幾，況且抗告人另積欠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貸款1億5,000萬元等債務，抗告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假扣押債權相差懸殊，已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已據相對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49、550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見本院卷第551頁）、113年度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本院卷第553、555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55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以為釋明。
　⑵抗告人雖以其公司實收資本額5,345萬元，且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其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然公司資本額與公司實際究有財產若干，及債權人就假扣押債權之請求將來有無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係屬二事，亦難以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逕論公司之財產狀況，公司之營運及償債能力，應視其整體資產而定，非僅以資本額為判斷依據，抗告人名下確已無登記財產，且年度所得收入僅2,198元、2,715元之情，既如上述，難謂其實收資本額等同於抗告人之償債能力，而認抗告人尚有等同其實收資本額之資產。再者，抗告人雖以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之情，固提出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為據（見本院卷第373至461頁），然不僅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估價目的係為「金融機構貸款」（見本院卷第383頁），且所估價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依委託者提供危老重建核准函，含危老獎勵40%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168%進行土地價值評估，嗣後勘估標的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危老獎勵值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另依委託者提供興建計劃，其中含都市更新獎勵50%、海砂屋獎勵30%及容積移轉40%之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264%之特定條件下進行勘估標的土地合理價格評估，另勘估標的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容積率、量體規劃、建築層數、車位數及銷售面積等，係依據委託者資料評估之，嗣後勘估標的的獎勵值和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資料和基地規劃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見本院卷第383、402頁），是系爭估價報告所估系爭土地之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係本於具備特定條件所為估價，雖或可作為系爭土地順遂更新合建後未來價格參考，然非必為實際價值依據；而相對人主張林晏弘係與抗告人之實際負責人黃榮文就系爭合建契約事項為相關磋商，有林晏弘與黃榮文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據（見原法院卷第41至61頁、本院卷第471至531頁），黃榮文於Line對話提及「…我出資兩億五千萬…」等語（見本院卷第500頁）、「新買家給我的條件2.8億，另外房子蓋好之後分給我50坪，對方一直催我簽約」（見原法院卷第42頁）、「我申請建照規劃忙了三年多，讓我賺三千萬，算你三億一千萬，合理嗎」（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語，可見抗告人買受系爭土地價格約為2億5,000萬元，擬出售價格為3億1,000萬元，相對人主張系爭土地市價約為2億5,000萬元至3億1,000萬元間，自屬有據；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除應負擔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借款債務本金1億6,800萬元外，尚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等債務，則以抗告人與京元國際所簽訂解約書，約定京元國際公司應代償抗告人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債務及其他債務等情，有借款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69至372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頁）可據，上述債務合計金額已達3億1,800萬元（計算式：1億6,800萬元＋1億5,000萬元＝3億1,800萬元），顯超逾系爭土地市價3億1,000萬元，又兩造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後，抗告人更曾請相對人代償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利息（見原法院卷第48、58頁），或請相對人協助增加貸款金額（見原法院卷第48頁），甚或欲出售系爭土地予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情，均有前述Line對話紀錄可據，衡情抗告人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如非困窘，應無要求相對人代償貸款利息等情節，再者，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屆清償期後迄未依約清償，係採延期清償方式之情，則有增補契約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13頁），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隨時有屆期未清償而就系爭土地拍賣求償可能，更見抗告人償債能力有所不足情狀，是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財務狀況及所有土地資產價值已有不足以支應相關債務情形，自有所據；況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業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建經公司名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規定，系爭土地未經塗銷信託登記回復為抗告人所有前，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實有未能獲償可能；由此可見，抗告人抗辯其所有資產尚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則未可採。　
　⑶準此，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均已提出釋明，已足使法院產生薄弱心證，信其主張大致為正當，縱認其釋明有所不足，抗告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足之，是相對人所為之假扣押聲請，於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就抗告人之財產於3,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裁定酌定擔保准許之，即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70號

抗  告  人  活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村能  

代  理  人  陳守煌律師

            劉安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晏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

字第4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

    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查相對

    人聲請對抗告人即債務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民國114年7

    月10日以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抗

    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原法院業將抗告狀繕本送達相對人

    （見本院卷第535頁），相對人已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陳述

    意見在案（見本院卷第537至548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

    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112年8月24日簽訂合建分售契

    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

    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如相對人未能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於契約簽

    訂之日起180天內完成系爭土地與同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整合，依約應以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

    林晏弘僅取得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自應僅就系爭土地

    進行開發建設，惟林晏弘以自己名義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

    市政府所提劃定更新地區提議函及所附提議劃定系爭土地、

    同段000地號等2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檢討書，要與系爭土地單

    獨建築約定不符，又相對人未按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4項約

    定，於簽約後180日內提出設計圖面供伊確認，亦未依系爭

    合建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於簽約後60日內提出建材設計表予

    伊備查，更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3項、第6條第1項約定

    ，未依約支付建築師之開發規劃建築等事項服務費，自始未

    有系爭土地都更開發之相關規劃圖、設計圖、水土保持規劃

    圖、鑽探報告等建築開發必備文件，伊於同年9月18日委任

    律師發函催告相對人依約履行未果，嗣於同年11月29日向相

    對人為解除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伊得依系爭合建契約

    第16條第2項約定沒收相對人所交付合建保證金新臺幣（下

    同）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更得向相對人請求賠

    償違約損失，相對人對伊自無任何債權存在；另伊公司資本

    額為5,345萬元，系爭土地經不動產估價師所估價之正常價

    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

    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伊所有資

    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另伊向金融機構借貸

    核屬經營商業常態，更未積欠其他債務，伊與相對人協議轉

    貸或請相對人負擔部分利息，核屬雙方合作開發系爭土地所

    為相關商業談判，目的為降低合作成本而屬商業往來常情，

    伊係因相對人有上述違約情況而忍痛解除系爭合建契約，非

    伊有財務狀況不佳情事，相對人就假扣押請求、假扣押原因

    均未能釋明，原裁定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1,000萬元後，得

    對伊所有財產於3,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自有違誤，

    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之假扣押聲請等

    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判要旨參照）。而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除請求之數額外，亦包括與已提起或將提起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相關之具有一貫性事實（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參照）。且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且債務人亦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人債權之滿足，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562號裁定參照）。至於本案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假扣押程序所得審究之事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71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假扣押之請求而言：　　

　　相對人主張於112年8月24日與抗告人簽訂系爭合建契約，約

    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系爭土地，已依約交付發票

    人為相對人、發票日同年8月28日、票面金額3,000萬元、付

    款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羅東分行、票據號碼FS0000000號

    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抗告人作為系爭保證金，系

    爭支票業經抗告人兌領，嗣相對人委請建築師、都更公司辦

    理都市更新相關事務期間，抗告人不斷提出不符系爭合建契

    約之無理要求，且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送件提出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抗告人更表示將向主管機關表示反對

    該都更案，拒絕用印簽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又系爭

    土地前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京城建經公司）名下，然信託之委託人為抗告人及京元國際

    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京元國際公司），抗告人就系爭土地實

    無單獨指示京城建經公司處分權限，然抗告人未曾告知上情

    ，且經相對人定期催告拒不履約，抗告人自始無履約意願，

    僅為詐取履約保證金，相對人已解除系爭合建契約，得依系

    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之法

    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保證金3,000萬元、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3,000萬元及賠償其餘相關損失，已起訴為一部請求

    抗告人給付3,000萬元本息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系爭合建

    契約（見原法院卷第15至24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

    法院卷第30、31頁）、系爭支票（見原法院卷第33頁）、票

    據提示查詢資料（見原法院卷第34頁）、轉帳明細（見原法

    院卷第35頁）、台北○○郵局第000936號存證信函（見原法院

    卷第39、40頁）、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見原法院卷第41

    至61頁）、台北○○郵局第001680號、第001729號、第001783

    號、第001876號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法院卷

    第63至86號）、民事起訴狀（見原法院卷第87至99頁）為證

    ，相對人所提上述證據，依一般社會通念，已可使法院獲得

    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事實大概為如此，且其所主張事實足

    以導出其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之權利主張，具備

    事實主張之一貫性，堪認相對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

    當之釋明，縱有不足，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依上開說明，尚不能據此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至於抗

    告人爭執相對人所主張違約情事，否認相對人得解除契約請

    求返還系爭保證金權利，更主張因相對人違約已沒收履約保

    證金3,000萬元等情，核屬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爭執事項，

    非本件假扣押裁定程序所能審究，抗告人據此否認相對人假

    扣押聲請，尚未有據。

　㈡就假扣押之原因而言：

　⑴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名下無財產，112年度、113年度所得僅有銀行利息所得2,198元、2,715元而無其他所得，自95年4月18日設立迄今，資本額5,345萬元應消耗殆盡，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已信託登記予京城建經公司，抗告人於系爭土地信託登記塗銷前非所有人，系爭土地更已設定權利人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擔保債權額為2億3,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每月應繳利息98萬元，系爭土地價值扣除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後所剩無幾，況且抗告人另積欠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貸款1億5,000萬元等債務，抗告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假扣押債權相差懸殊，已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已據相對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49、550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見本院卷第551頁）、113年度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本院卷第553、555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55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以為釋明。

　⑵抗告人雖以其公司實收資本額5,345萬元，且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其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然公司資本額與公司實際究有財產若干，及債權人就假扣押債權之請求將來有無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係屬二事，亦難以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逕論公司之財產狀況，公司之營運及償債能力，應視其整體資產而定，非僅以資本額為判斷依據，抗告人名下確已無登記財產，且年度所得收入僅2,198元、2,715元之情，既如上述，難謂其實收資本額等同於抗告人之償債能力，而認抗告人尚有等同其實收資本額之資產。再者，抗告人雖以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之情，固提出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為據（見本院卷第373至461頁），然不僅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估價目的係為「金融機構貸款」（見本院卷第383頁），且所估價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依委託者提供危老重建核准函，含危老獎勵40%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168%進行土地價值評估，嗣後勘估標的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危老獎勵值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另依委託者提供興建計劃，其中含都市更新獎勵50%、海砂屋獎勵30%及容積移轉40%之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264%之特定條件下進行勘估標的土地合理價格評估，另勘估標的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容積率、量體規劃、建築層數、車位數及銷售面積等，係依據委託者資料評估之，嗣後勘估標的的獎勵值和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資料和基地規劃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見本院卷第383、402頁），是系爭估價報告所估系爭土地之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係本於具備特定條件所為估價，雖或可作為系爭土地順遂更新合建後未來價格參考，然非必為實際價值依據；而相對人主張林晏弘係與抗告人之實際負責人黃榮文就系爭合建契約事項為相關磋商，有林晏弘與黃榮文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據（見原法院卷第41至61頁、本院卷第471至531頁），黃榮文於Line對話提及「…我出資兩億五千萬…」等語（見本院卷第500頁）、「新買家給我的條件2.8億，另外房子蓋好之後分給我50坪，對方一直催我簽約」（見原法院卷第42頁）、「我申請建照規劃忙了三年多，讓我賺三千萬，算你三億一千萬，合理嗎」（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語，可見抗告人買受系爭土地價格約為2億5,000萬元，擬出售價格為3億1,000萬元，相對人主張系爭土地市價約為2億5,000萬元至3億1,000萬元間，自屬有據；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除應負擔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借款債務本金1億6,800萬元外，尚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等債務，則以抗告人與京元國際所簽訂解約書，約定京元國際公司應代償抗告人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債務及其他債務等情，有借款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69至372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頁）可據，上述債務合計金額已達3億1,800萬元（計算式：1億6,800萬元＋1億5,000萬元＝3億1,800萬元），顯超逾系爭土地市價3億1,000萬元，又兩造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後，抗告人更曾請相對人代償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利息（見原法院卷第48、58頁），或請相對人協助增加貸款金額（見原法院卷第48頁），甚或欲出售系爭土地予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情，均有前述Line對話紀錄可據，衡情抗告人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如非困窘，應無要求相對人代償貸款利息等情節，再者，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屆清償期後迄未依約清償，係採延期清償方式之情，則有增補契約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13頁），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隨時有屆期未清償而就系爭土地拍賣求償可能，更見抗告人償債能力有所不足情狀，是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財務狀況及所有土地資產價值已有不足以支應相關債務情形，自有所據；況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業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建經公司名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規定，系爭土地未經塗銷信託登記回復為抗告人所有前，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實有未能獲償可能；由此可見，抗告人抗辯其所有資產尚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則未可採。　

　⑶準此，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均已提出釋明，已足使

    法院產生薄弱心證，信其主張大致為正當，縱認其釋明有所

    不足，抗告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足之，是相對人所為之假

    扣押聲請，於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就抗告人之財產於

    3,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裁定

    酌定擔保准許之，即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70號

抗  告  人  活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村能  

代  理  人  陳守煌律師

            劉安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晏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查相對人聲請對抗告人即債務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以114年度全字第40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原法院業將抗告狀繕本送達相對人（見本院卷第535頁），相對人已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陳述意見在案（見本院卷第537至548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112年8月24日簽訂合建分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相對人未能依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於契約簽訂之日起180天內完成系爭土地與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整合，依約應以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林晏弘僅取得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自應僅就系爭土地進行開發建設，惟林晏弘以自己名義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所提劃定更新地區提議函及所附提議劃定系爭土地、同段000地號等2筆土地為更新地區檢討書，要與系爭土地單獨建築約定不符，又相對人未按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4項約定，於簽約後180日內提出設計圖面供伊確認，亦未依系爭合建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於簽約後60日內提出建材設計表予伊備查，更違反系爭合建契約第2條第3項、第6條第1項約定，未依約支付建築師之開發規劃建築等事項服務費，自始未有系爭土地都更開發之相關規劃圖、設計圖、水土保持規劃圖、鑽探報告等建築開發必備文件，伊於同年9月18日委任律師發函催告相對人依約履行未果，嗣於同年11月29日向相對人為解除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伊得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2項約定沒收相對人所交付合建保證金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更得向相對人請求賠償違約損失，相對人對伊自無任何債權存在；另伊公司資本額為5,345萬元，系爭土地經不動產估價師所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伊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另伊向金融機構借貸核屬經營商業常態，更未積欠其他債務，伊與相對人協議轉貸或請相對人負擔部分利息，核屬雙方合作開發系爭土地所為相關商業談判，目的為降低合作成本而屬商業往來常情，伊係因相對人有上述違約情況而忍痛解除系爭合建契約，非伊有財務狀況不佳情事，相對人就假扣押請求、假扣押原因均未能釋明，原裁定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1,000萬元後，得對伊所有財產於3,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自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之假扣押聲請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定。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判要旨參照）。而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除請求之數額外，亦包括與已提起或將提起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相關之具有一貫性事實（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參照）。且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倘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且債務人亦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人債權之滿足，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562號裁定參照）。至於本案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假扣押程序所得審究之事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71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假扣押之請求而言：　　

　　相對人主張於112年8月24日與抗告人簽訂系爭合建契約，約定以都市更新方式共同合建開發系爭土地，已依約交付發票人為相對人、發票日同年8月28日、票面金額3,000萬元、付款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羅東分行、票據號碼FS0000000號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予抗告人作為系爭保證金，系爭支票業經抗告人兌領，嗣相對人委請建築師、都更公司辦理都市更新相關事務期間，抗告人不斷提出不符系爭合建契約之無理要求，且於113年9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送件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抗告人更表示將向主管機關表示反對該都更案，拒絕用印簽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又系爭土地前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建經公司）名下，然信託之委託人為抗告人及京元國際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京元國際公司），抗告人就系爭土地實無單獨指示京城建經公司處分權限，然抗告人未曾告知上情，且經相對人定期催告拒不履約，抗告人自始無履約意願，僅為詐取履約保證金，相對人已解除系爭合建契約，得依系爭合建契約第16條第1項約定、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保證金3,000萬元、給付懲罰性違約金3,000萬元及賠償其餘相關損失，已起訴為一部請求抗告人給付3,000萬元本息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系爭合建契約（見原法院卷第15至24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系爭支票（見原法院卷第33頁）、票據提示查詢資料（見原法院卷第34頁）、轉帳明細（見原法院卷第35頁）、台北○○郵局第000936號存證信函（見原法院卷第39、40頁）、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見原法院卷第41至61頁）、台北○○郵局第001680號、第001729號、第001783號、第001876號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法院卷第63至86號）、民事起訴狀（見原法院卷第87至99頁）為證，相對人所提上述證據，依一般社會通念，已可使法院獲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事實大概為如此，且其所主張事實足以導出其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之權利主張，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堪認相對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縱有不足，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上開說明，尚不能據此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至於抗告人爭執相對人所主張違約情事，否認相對人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權利，更主張因相對人違約已沒收履約保證金3,000萬元等情，核屬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爭執事項，非本件假扣押裁定程序所能審究，抗告人據此否認相對人假扣押聲請，尚未有據。

　㈡就假扣押之原因而言：

　⑴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名下無財產，112年度、113年度所得僅有銀行利息所得2,198元、2,715元而無其他所得，自95年4月18日設立迄今，資本額5,345萬元應消耗殆盡，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已信託登記予京城建經公司，抗告人於系爭土地信託登記塗銷前非所有人，系爭土地更已設定權利人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擔保債權額為2億3,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每月應繳利息98萬元，系爭土地價值扣除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後所剩無幾，況且抗告人另積欠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貸款1億5,000萬元等債務，抗告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假扣押債權相差懸殊，已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已據相對人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49、550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見本院卷第551頁）、113年度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本院卷第553、555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55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卷第30、31頁）以為釋明。

　⑵抗告人雖以其公司實收資本額5,345萬元，且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其所有資產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然公司資本額與公司實際究有財產若干，及債權人就假扣押債權之請求將來有無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係屬二事，亦難以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逕論公司之財產狀況，公司之營運及償債能力，應視其整體資產而定，非僅以資本額為判斷依據，抗告人名下確已無登記財產，且年度所得收入僅2,198元、2,715元之情，既如上述，難謂其實收資本額等同於抗告人之償債能力，而認抗告人尚有等同其實收資本額之資產。再者，抗告人雖以系爭土地經估價之正常價格為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為5億5,255萬8,600元，土地價值遠高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之情，固提出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為據（見本院卷第373至461頁），然不僅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估價目的係為「金融機構貸款」（見本院卷第383頁），且所估價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依委託者提供危老重建核准函，含危老獎勵40%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168%進行土地價值評估，嗣後勘估標的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危老獎勵值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之估價條件為：「勘估標的另依委託者提供興建計劃，其中含都市更新獎勵50%、海砂屋獎勵30%及容積移轉40%之前提下，其允建容積以264%之特定條件下進行勘估標的土地合理價格評估，另勘估標的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容積率、量體規劃、建築層數、車位數及銷售面積等，係依據委託者資料評估之，嗣後勘估標的的獎勵值和開發如與委託人提供相關資料和基地規劃有所差異，則評估價格亦有所不同」（見本院卷第383、402頁），是系爭估價報告所估系爭土地之正常價格3億7,929萬8,700元、特定價格5億5,255萬8,600元，係本於具備特定條件所為估價，雖或可作為系爭土地順遂更新合建後未來價格參考，然非必為實際價值依據；而相對人主張林晏弘係與抗告人之實際負責人黃榮文就系爭合建契約事項為相關磋商，有林晏弘與黃榮文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據（見原法院卷第41至61頁、本院卷第471至531頁），黃榮文於Line對話提及「…我出資兩億五千萬…」等語（見本院卷第500頁）、「新買家給我的條件2.8億，另外房子蓋好之後分給我50坪，對方一直催我簽約」（見原法院卷第42頁）、「我申請建照規劃忙了三年多，讓我賺三千萬，算你三億一千萬，合理嗎」（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語，可見抗告人買受系爭土地價格約為2億5,000萬元，擬出售價格為3億1,000萬元，相對人主張系爭土地市價約為2億5,000萬元至3億1,000萬元間，自屬有據；又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除應負擔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借款債務本金1億6,800萬元外，尚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等債務，則以抗告人與京元國際所簽訂解約書，約定京元國際公司應代償抗告人積欠中租公司1億5,000萬元債務及其他債務等情，有借款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69至372頁）、解約書（見本院卷第557頁）可據，上述債務合計金額已達3億1,800萬元（計算式：1億6,800萬元＋1億5,000萬元＝3億1,800萬元），顯超逾系爭土地市價3億1,000萬元，又兩造簽訂系爭合建契約後，抗告人更曾請相對人代償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利息（見原法院卷第48、58頁），或請相對人協助增加貸款金額（見原法院卷第48頁），甚或欲出售系爭土地予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50頁）等情，均有前述Line對話紀錄可據，衡情抗告人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如非困窘，應無要求相對人代償貸款利息等情節，再者，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屆清償期後迄未依約清償，係採延期清償方式之情，則有增補契約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13頁），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隨時有屆期未清償而就系爭土地拍賣求償可能，更見抗告人償債能力有所不足情狀，是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財務狀況及所有土地資產價值已有不足以支應相關債務情形，自有所據；況且，系爭土地於系爭合建契約成立前業經信託登記於京城建經公司名下，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規定，系爭土地未經塗銷信託登記回復為抗告人所有前，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實有未能獲償可能；由此可見，抗告人抗辯其所有資產尚足供清償相對人所主張假扣押債權云云，則未可採。　

　⑶準此，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均已提出釋明，已足使法院產生薄弱心證，信其主張大致為正當，縱認其釋明有所不足，抗告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足之，是相對人所為之假扣押聲請，於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就抗告人之財產於3,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裁定酌定擔保准許之，即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